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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24454.htm 国务院国资委纪委、

监察部驻国务院国资委监察局关于在中央企业开展不良资产

管理效能监察的通知（国资纪发[2006]2号）各中央企业纪委

（纪检组）、监察局（部、室）： 为贯彻中央纪委六次全会

精神，落实2006年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部署， 按照国

务院国资委2005年“中央企业不良资产责任认定和处理工作

经验交流会”的要求，国资委纪委、监察局研究决定，2006

年在中央企业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的目的 中央企业纪

检监察机构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要认真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按照建立不良资产管理和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

的要求，认真履行纪检监察工作职责，促进中央企业加大对

不良资产的监管力度和规范管理， 进一步改善资产质量，维

护企业资产管理效益和资产运行效率，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 二、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的主要内容 凡有不良资

产的中央企业都要针对不良资产管理开展效能监察。中央企

业纪检监察机构在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中，要紧紧抓

住责任人履行职责、执行法规和完成任务等主要监察内容，

突出检查不良资产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和时

效性，及时纠正企业不良资产管理中的违规违纪行为，并进

行相应的责任追究，加强管理行为控制，提高不良资产管理

效能；紧紧围绕明确不良资产管理责任、健全管理制度、规



范处置方式、落实责任追究等关键环节选题立项， 组织实施

监督检查。 （一）监督检查不良资产管理责任是否落实。检

查是否按要求落实不良资产管理的领导责任，明确相关部门

责任和管理职责；检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总会计师、纪委

书记是否在不良资产管理工作中切实履行责任，领导并亲自

参与企业不良资产管理工作。 （二）监督检查不良资产管理

制度是否建立。检查是否按照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账销

案存资产管理工作规则》（国资发评价[2005]13号）和有关规

章制度要求，建立了不良资产账销案存管理制度和资产损失

日常处理机制，以及其他相关制度；检查这些制度是否得到

有效落实。 （三）监督检查不良资产处置工作是否规范。检

查对已经认定的资产损失是否制定了继续清理和追索的措施

；检查是否分类处置不良资产，处理方式是否规范，处置收

益是否按规定入账；检查对《中央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

销工作规则》（国资发评价[2005]67号）执行情况，把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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